
台灣鋼聯股份有限公司承攬商勞安及其他事項規定說明 

1. 承攬商入廠作業管制流程如下圖所示，承攬商應依規定入廠前先至本公司官

網 http://www.tsutw.com.tw/「承攬商入廠登錄系統」申請入廠許可，包含登錄入

廠作業人員及檢附保險資料(勞保或 300 萬以上意外險)、填寫入廠作業時間

及作業內容及詳閱本公司承攬商環安衛管理相關規定等。 

2. 入廠作業當天應至警衛室辦理登記及換證（自備證件如身份證、健保卡、駕

照等有檢附頭相之證件）、詳讀及填寫繳交「廠區一般規定【141300-01A】」、

「承攬商工程施作危害告知及入廠施工人員申請表（進廠人員名單處由進廠

人員親簽）【141300-02A】」（詳勞安附件一、附件二）、如有執行管制之

危險性作業，如：高架/高空作業、吊掛作業、動火管制區(柴油貯槽區或液氧

貯槽區 10 米內執行動火作業)、440V 以上送電作業、侷限空間作業）應事先

填寫『危險性作業許可證【101500-01】或【101500-02】』（詳勞安附件三）

申請危險性作業許可，取得危險性作業許可證核可後，方可入廠施工，並應

採行相關危害預防措施（請參考承攬商工程施作危害告知及入廠施工人員申

請表內之「危害預防措施」）。 

3. 承攬商進行局限空間、吊籠載人高空作業、屋頂作業及部分營造工程等危險

作業，依規定應於 3 日前向轄區勞動檢查機構進行危險作業線上通報

(https://dons.osha.gov.tw/)，未事先通報者，其罰鍰由承攬商支付。 

 

http://www.tsutw.com.tw/category/contant
https://dons.osha.gov.tw/


承攬商作業前環安衛管理141300-01

承攬商 環安處請購/監工單位 採購處

提出承攬作
業施工規範

工程請購作業
040200-03

勞務請購作業
040200-05

請購安全衛生
評估表

【141900-01】

Yes

危險性作業
許可證

【141500-01】

侷限空間
作業許可證

【141500-02】

工程發包作業
040300-03

勞務發包作業
040300-06

發包說明書
【040200-01】

請購安全衛生
評估表

【141900-01】

承攬商作業中
環安衛管理
141300-02

承攬商進廠租借
設備、機械許可證
【141300-10】

廠區一般規定
【141300-01】

承攬商工程施作
危害告知及入廠
施工人員申請表
【141300-02】

施工人員之
勞保、意外險及
團險等證明文件

Yes

侷限空間作業
檢核表

【141500-04】

動火作業
檢核表

【141500-03】

侷限（缺氧）
空間作業
設備清單

【141500-07】
Yes

廠區一般規定
【141300-01】

承攬商工程施作
危害告知及入廠
施工人員申請表
【141300-02】

違反環安衛規定
扣(罰)款一覽表
【141300-附件一】

吊掛作業
檢核表

【141500-08】

高架、高空
作業檢核表

【141500-09】

危險管路拆卸鑽
孔作業檢核表
【141500-10】

11.440伏特以上
電氣設備維修作

業檢核表
【141500-11】

侷限（缺氧）
空間作業
流程確認單

【141500-05】

Yes

No

Yes

Yes

 上網申請
 入廠許可
www.tsu.com.tw

提供
環安衛要求

核准核准

核准 核准

填寫及交付
作業許可證
申請表單

危險性
作業

紀錄歸檔
及保管

租借設備
、機械

施工前
作業檢核
及自動檢查

召開協議組織會議
是否為
共同作業

填寫及交付
作業許可證
申請表單

No

No

No No

Yes

NoNo

通知承攬商至公司網站查閱注意事項及辦理入廠相關事宜

協議組織表
【141300-03】

協議組織會議紀錄
【141300-04】

 



承攬商作業中環安衛管理141300-02

承攬商 環安處請購/監工單位 採購處總經理

承攬商作業前
環安衛管理
141300-01

承攬商環安衛管理
改善通知書

【141300-06】

承攬商復工申請書
【141300-09】

承攬商停工
處分書影本

【141300-08】

工廠用品、固定資
產、廠內廢棄物委
外處理及勞務付款

申請作業
040900-02

工程尾款
申請作業
040900-04

No

改善

Yes

Yes

Yes

告
發

承攬商環安衛
管理改善通知書
【141300-06】

承攬商環安衛
管理改善通知書
【141300-06】

承攬商違反環安
衛管理告發單
【141300-07】

承攬商違反環安衛
管理告發單

【141300-07】

承攬商環安衛管理
改善通知書

【141300-06】

承攬商環安衛管理
改善通知書

【141300-06】

Yes

承攬商違反環安衛
管理告發單

【141300-07】

承攬商
停工處分書

【141300-08】

Yes

承攬商停工處分書
【141300-08】

No

承攬商環安衛管理
每日巡檢表

【141300-05】

侷限（缺氧）空間
作業流程確認單
【141500-05】

侷限（缺氧）空間
作業人員管制表
【141500-06】

危險管路拆卸鑽孔
作業檢核表

【141500-10】

承攬商作業後
環安衛管理
141300-03

No

承攬作業
違規改善

填寫
停工處分書

向承攬商提出口頭或改善通知書
予以警告糾正並要求立即改善

入廠
門禁管理

 配戴適當之防護具
 架設作業場所安全防護設施
 實施作業安全自主檢查
 維持環境整潔

至警衛室登錄
每日進廠承攬商
之相關資訊

 進行安全管制
 巡視作業安全及
環境整潔

承攬商違反
環安衛事項

有立即危害

填寫告發單

審核

審核

違規改善
進度追蹤

承攬商
是否改善

令承攬商立即
停止工作

核准

審核

意見表述 意見表述 核准

停工

完成改善
提出復工申請

復工

No

No

通
知
停
工
處
分
或
不
准
復
工

承攬商停工
處分書影本

【141300-08】

No

通知復工

同意復工之承攬商
復工申請書影本
【141300-09】

初犯或
情節輕微

情節重大
或屢犯

Yes

通知
停工或復工
或執行扣款

Yes/No

紀錄歸檔
及保管

交付影本

執
行
扣
款
事
宜

不同意復工之
承攬商復工
申請書影本

【141300-09】

完
工 承攬商違反環安衛

管理告發單影本
【141300-07】

承攬商環安衛管理
改善通知書影本
【141300-06】同意復工之承攬商

復工申請書影本
【141300-09】

承攬商停工
處分書影本
【141300-08】

不同意復工之
承攬商復工
申請書影本
【141300-09】

訪客登記表
【090300-01】

訪客登記表
-歲修專用

【090300-02】

進出廠確認單
【090300-03】

自備車輛、
器具、物品
進出廠清單

【090300-04】

非上班時間入
廠許可申請書
【090300-0】

承攬商進廠租借
設備、機械許可證
副本【141300-10】

 



承攬商作業後環安衛管理141300-03

承攬商 請購/監工單位 環安處

承攬商作業中
環安衛管理
141300-02

合格

紀錄歸檔
及保管

不
合
格

離廠
門禁管理

動火作業
檢核表

【141500-03】

侷限空間
作業檢核表
【141500-04】

吊掛作業
檢核表

【141500-08】

440伏特以上
電氣設備維修
作業檢核表

【141500-11】

高架、高空
作業檢核表
【141500-09】

危險管路拆卸
鑽孔作業檢核表
【141500-10】

侷限（缺氧）空間
作業流程確認單
【141500-05】

侷限（缺氧）空間
作業人員管制表
【141500-06】承攬商環境

巡檢表
【090300-07】

動火作業
檢核表

【141500-03】

侷限空間
作業檢核表
【141500-04】

吊掛作業
檢核表

【141500-08】

高架、高空
作業檢核表
【141500-09】

440伏特以上
電氣設備維修
作業檢核表

【141500-11】

危險管路拆卸
鑽孔作業檢核表
【141500-10】

侷限（缺氧）空間
作業流程確認單
【141500-05】

侷限（缺氧）空間
作業人員管制表
【141500-06】

監督及確認 核准

承攬商環境
巡檢表

【090300-07】

訪客登記表
【090300-01】

訪客登記表
-歲修專用

【090300-02】

進出廠確認單
【090300-03】

自備車輛、
器具、物品
進出廠清單
【090300-04】

資材放行單
【090300-05】

廢棄物妥善
清理紀錄

廢棄物妥善
清理紀錄

離廠前當日無法完工

當
日
完
工

不
合
格動火作業檢核表

【141500-03】

440伏特以上
電氣設備維修
作業檢核表

【141500-11】

危險管路拆卸
鑽孔作業檢核表
【141500-10】

侷限（缺氧）空間
作業流程確認單
【141500-05】

承攬商
環境巡檢表
【090300-07】

 現場點檢
 廢棄物清理
 殘料堆放貯存

廢棄物妥善
清理紀錄

施工區域圈圍警示

 

4. 承攬商執行作業應符合『勞安相關法令』（職業安全衛生法）之規定，並遵守

本公司之『承攬商環安衛管理辦法』之相關規定。 

5. 承攬商應指派一人為所承攬工程之負責人（現場作業主管），負責環安衛管理

事項。且所有入廠人員應依規定配戴安全帽、穿工作鞋、手套等個人防護具，

並遵守一般安全防護事項規定。承攬工程若有使用堆高機、氧乙炔熔接設備、

固定式/移動式起重機等吊掛機具等設施，應指派受訓合格取得相關證照之人

員操作（承攬商應備相關證照/文件/資料，供本公司環安處備查）。此外，嚴



禁飲酒後入廠作業（警衛室實施酒測管制），以及攜帶含酒精性飲料入廠飲用。 

6. 承攬商未經許可嚴禁擅自使用本公司之機具、設備、材料，包含電焊機、氧

氣乙炔、堆高機、天車、滅火器等；承攬商若需使用本公司之機具、設備、

材料應事先填寫「承攬商進廠租借設備、機械許可證【141300-10A】」（詳勞

安附件四）向設備/機械之所有權責單位申請，於取得許可證後方可取用。 

7. 承攬商若有執行製程設備之維修工程，應於入廠作業前一日，請發包單位告

知生產處等相關單位入廠維修時間，並於入廠作業時執行維修設備之“斷電掛

牌”作業（包含現場控制盤），避免維修作業時誤啟動，而造成工安意外事故。

此外，未經許可嚴禁擅自執行入槽作業（包含原物料貯槽、造粒貯槽、水槽、

地下水儲水池、維修人孔等）。 

8. 承攬商每日應執行作業環境之清潔作業，並將一般生活垃圾、工程廢料/廢棄

物清除至指定區域存放，保持作業環境之清潔。 

9. 承攬商如有違反本公司環安衛事項，將依「違反環安衛規定扣(罰)款一覽表」

（詳勞安附件五）實施懲處。 

10. 承攬商應備資料一覽表： 

編號 文件 備註 

01 本公司工程施作危害告知單 請事先詳讀填寫申請繳交(可事前提交，最晚當天繳交) 

02 危險性作業許可證 
請事先依採行作業方式填寫申請繳交(可事前提交，最晚

當天繳交) 

03 進廠施工人員名冊 
當天請繳交（可自行製作名冊或使用本公司之承攬商工程

施作危害告知及入廠施工人員申請表） 

04 保險資料 

勞保證明資料，或意外險資料(每人不得少於三百萬元)，

請事先檢附至承攬商入廠登入系統，或以傳真、mail 方

式提供。 

05 
作業主管及操作人員相關證

照 

如：堆高機、天車、吊車、氧氣乙炔、粉塵作業主管、缺

氧作業主管、屋頂作業主管等與貴公司工程相關之證照，

請事先檢附至承攬商入廠登入系統，或以傳真、mail 方

式提供，或作業當天繳交影本 

07 健康檢查資料 自存備查即可，無需提供給本公司 

08 人員教育訓練資料 自存備查即可，無需提供給本公司 

11. 勞安事項未詳盡處請洽： 

環安處環管師陳柏佐(電話 04-7586136 分機 701) 

環安處環安員姚富仁(電話 04-7586136 分機 702) 



環安處經理謝宗霖(電話 04-7586136 分機 700) 

 

勞安附件： 

附件一、廠區一般規定【141300-01A】 

附件二、承攬商工程施作危害告知及入廠施工人員申請表【141300-02A】 

附件三、危險性作業許可證【101500-01】及【101500-02】 

附件四、承攬商進廠租借設備、機械許可證【141300-10A】 

附件五、違反環安衛規定扣(罰)款一覽表 

 



 

【附件一】 



 



【附件二】 



 



 

 

【附件三】 



 

 



 
 

【附件四】 



 

 

 

 

 



違反環安衛規定扣(罰)款一覽表 

 

違規項目 
扣(罰)款標準 

(新台幣元) 
備註 

第一條、一般事項 

1. 未經登記換證逕自翻牆入廠，或冒用他人身分登記入廠者。 5,000/人   

2. 未依規定於「承攬商入廠登錄系統」登錄入廠申請或未經核

准，逕行入廠作業。 

3,000/人 屬緊急性搶修

承辦單位報經

總經理核准者

除外 

3. 未提交施工人員名冊、員工保險(勞保、團保或意外險)等資

料給環安處審核，逕行入廠作業。 

3,000/人 

4. 車輛及人員入廠，未依規定登記換證。 3,000/車、人   

5. 未設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或相關業務主管。 3,000/次   

6. 相關作業主管未在現場監督指揮勞工作業。 3,000/次   

7. 經通知應參加協議組織會議而未參加，且未請假。 3,000/次   

8. 未定期舉辦或參加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000/次   

9. 未依規定實施自動檢查計畫。 3,000/次   

10. 施工期間未執行自主管理。 1,000/次   

11. 未遵守廠內各項相關安全規定。 3,000/次   

第二條、施工人員 

1. 使用非法外勞或非法使用外勞。 5,000/人   

2. 未參加勞保或未投保團險、意外險。 3,000/人   

3. 入廠攜帶、飲用含酒精性飲料，或於廠內不配合執行酒測作

業。 

5,000/次   

4. 人員入廠後，經酒精檢測器檢測，酒精濃度逾本公司入廠規

定者。 

5,000/次 立即離場 

5. 發生賭博、竊盜、鬥毆情事。 5,000/人 立即離場並停

權一年 

6. 赤膊、穿拖鞋、服裝不整。 1,000/人  

7. 使用童工。 3,000/人  

8. 尚未取得危險性作業(管制區動火、侷限、高架、高空、吊掛、

危險管路、送電作業)許可即施工。 

5,000/次  

9. 廢棄物或下腳料未依規定之堆放區堆放。 3,000/次 按日連罰 

10. 施工期間任意丟棄垃圾(包含煙蒂、檳榔渣等)、隨地大小便。 1,000/次   

11. 未於規定之休息區內飲食或吸煙區吸煙。 1,000/人  

12. 未經許可擅自進入本廠電氣室及中控室。 2,000/次   

13. 未遵守本廠進出管制規定、任意攀爬圍牆。 5,000/次   

14. 物料洩漏未清理。 3,000/次   

15. 未經許可自行拆除本公司警示帶/繩/牌。 3,000/次   

16. 未經許可進入本公司警戒管制區。 1,000/次   

【附件五】 



違規項目 
扣(罰)款標準 

(新台幣元) 
備註 

17. 未於規定地點休息或任意躺睡者。 1,000/次   

第三條、機械設備 

1. 危險性機械無檢查合格證，含 

(1) 3 公噸以上固定式及移動式起重機。 

(2) 3 公噸以上人字臂起重桿。 

(3) 1 公噸以上升降機。 

(4) 吊籠。 

3,000/次   

2. 使用機具、設備無該項機具設備操作人員資格，如堆高機、

起重機等。 

3,000/次 含： 

電焊機、 

發電機、 

堆高機、 

氣體鋼瓶等 

3. 未經核可逕行使用本廠機械設備、機具、車輛：包含氣體鋼

瓶、電焊機、堆高機、鏟車、怪手、小山貓、掃街車、小貨

車等設施。 

3,000/次   

4. 租借本公司機械、設備及安全防護具未歸還原位。 3,000/次 含： 

電焊機、 

發電機、 

堆高機、 

氣體鋼瓶等 

5. 堆高機人員雙載或使用堆高機牙叉立人方式，或執行高架作

業未使用安全護欄等不當作業。 

3,000/次   

6. 堆高機未使用時，牙叉無平放地面及拉手煞車制動。 1,000/次   

7. 堆高機駕駛人員離開駕駛座時未熄火，以及作業完畢未執行

鑰匙管制。 

1,000/次   

8. 使用吊掛機具執行吊掛作業之作業區，未設置安全警戒索、

柵欄等隔離設施及安全警告標示，禁止非工作人員、車輛等

進入，或未設置指揮人員指揮作業。 

3,000/次   

9. 機械設備應有之安全防護設施遺缺或故障失效，如掛勾防滑

舌片、車輛之護欄、過捲揚裝置等。 

1,000/次   

第四條、個人防護具 

1. 進入廠區未配戴合格安全帽並繫固頤帶。 1,000/人   

2. 進入廠區未穿戴安全鞋或工作鞋。 1,000/人   

3. 粉塵、焊接、切割等可能危害眼睛之作業，未配戴護目鏡。 1,000/人   

4. 噪音作業區無配戴耳部防護具。 1,000/人   

5. 特殊作業未配戴個人防護具。 1,000/人   



違規項目 
扣(罰)款標準 

(新台幣元) 
備註 

6. 從事入槽粉塵清理、旋窯主製程濾袋更新等高粉塵作業區，

未穿著防塵衣、護目鏡、手套、防塵口罩(面罩)等個人安全

防護用具。 

1,000/人   

第五條、侷限空間作業 

1. 未申請取得「侷限空間危險性作業許可」，即擅自施工、作

業。 

5,000/次   

2. 作業前未使用氣體偵測器偵測侷限空間內氣體。 3,000/次   

3. 未使用通風管進行通風換氣。 3,000/次   

4. 未依侷限空間作業內容進行管制。 1,000/次   

5. 侷限空間作業人員資格不符，未取得侷限或缺氧作業教育訓

練證明文件，並留存備查。 

3,000/人   

6. 未指派作業主管或作業時未指派一人以上之安全督導員，隨

時監視作業狀況。 

3,000/次   

第六條、高架作業 

1. 未申請取得「高架作業危險性作業許可」，即擅自施工、作

業。 

5,000/次   

2. 從事高架作業人員，背負式安全帶未佩帶或未確實鈎掛。 3,000/人   

3. 未設置安全母索、安全網並使用固定防墜器或採行相關防墜

措施。 

5,000/次   

4. 施工架未依規定搭設或使用未符合規定之施工架，以及設置

未固定牢靠產生滑動或偏移等情形，包含未依規定設置交叉

拉桿及水平拉桿或於施工架上使用梯子、合梯、踏凳等採行

未符合規定之作業方式。 

3,000/次   

5. 物料、工具直接拋落地面。 3,000/次   

6. 未設置工作平台。 3,000/次   

第七條、開口部分 

1. 開口部、坑洞部位未設置安全護欄、護蓋。 3,000/次   

2. 開口部、坑洞部位未設置安全警告標示、警示帶、夜間警示

燈。 

3,000/次   

3. 未經申請核准拆除開口安全護欄。 3,000/次   

4. 移除開口部護欄、蓋板無及時復原。 3,000/次   

第八條、臨時用電 

1. 未經核准於電源箱內，擅自接用本廠電源(插頭式電源除外)。 3,000/次   

2. 電線破皮、裸露或未使用符合規定之電源線經通知改善仍未

改善。 

3,000/次   

3. 未依規定設置漏電斷路器及接地。 3,000/次   

4. 電焊機未設置自動電擊防止裝置。 3,000/次   

5. 電焊機電極、焊接柄等無絕緣被覆或損毀，以及電源線破損 3,000/次   



違規項目 
扣(罰)款標準 

(新台幣元) 
備註 

裸漏。 

6. 未申請核准拆裝或操作本公司供電設備及電源。 3,000/次   

7. 電源開關箱內未配置合適中隔板，或開關箱及中隔板無確實

關上。 

1,000/次   

8. 電源開關未設置開關箱防護，或設置適當之漏電斷路器等防

止感電事故之安全防護措施。 

3,000/次   

9. 橫越通路或車道之臨時電氣配線或移動式電線，未依規定架

空配設或埋設地下或設置必要之安全防護設施。 

3,000/次   

第九條、動火作業(柴油貯槽及液氧貯槽之動火管制區) 

1. 進廠於動火管制區執行動火作業前未申請取得動火許可。 5,000/次   

2. 在動火管制區吸煙或任意使用明火。 5,000/次   

3. 動火管制區動火未設置合格滅火器。 3,000/次   

4. 非動火管制區動火未設置合格滅火器。 1,000/次   

5. 動火作業區域具易燃物未移除或鋪設防火毯。 5,000/次  

6. 動火作業引燃火苗未立即撲滅。 5,000/次   

7. 氣體鋼瓶未標示品名或未綁牢直立固定。 1,000/次   

8. 氣體鋼瓶未加裝防止回火裝置(逆止閥)。 1,000/次   

9. 未經核可擅自取用本廠之氧氣、乙炔鋼瓶。 3,000/次   

第十條、交通 

1. 施工、作業車輛未依規定路線行駛。 1,000/次   

2. 進廠施工車輛未依每小時 20 公里之速限行駛或車輛違規任

意停車，含公司門口及員工停車場處。 

1,000/次   

3. 車輛於廠區內行駛撞毀廠區內設施，如鐵門、路燈、門桿、

機械、器具或設備等，含公司門口及員工停車場處。 

2,000/次 

並照價賠償 

  

4. 清運車輛機具未依運輸管理規定執行，包含車體清洗、運輸

過程造成的掉料及洩漏、進出原料倉庫未隨手關門等。 

1,000/次 

並清除掉料 

  

5. 車輛於廠區內發生嚴重交通碰撞或翻車等意外事故者，含吊

車、堆高機、怪手、高空作業車、斗車、貨車等作業車輛。 

10,000/次 

並照價賠償 

  

第十一條、其他 

1. 威脅恐嚇、辱罵或襲擊本公司相關業務執行人員，包含警

衛、環安衛監督者。 

10,000/次 停權一年 

2. 經通知改善未如期改善及拒絕相關環境安全衛生檢查。 6,000/次   

3. 屢犯仍未改善且不服從糾正，經限期改善仍未改善者(得每日

按次處罰)。 

6,000/次   

4. 發生死亡職業災害，且經查承攬商有疏失責任。 100,000/人   

5. 發生罹災人數三人以上或罹災人數 1 人以上，且須住院治療

之職業災害，且經查承攬商有疏失責任。 

100,000/次   



違規項目 
扣(罰)款標準 

(新台幣元) 
備註 

6. 工程廢水、廢溶劑、溶液(如油漆、廢油等)、廢棄物等任意

傾倒，或排放於廠內水溝、土壤等造成環境污染。 

100,000/次   

7. 蓄意使用高壓空氣直接吹拂粉狀物料，導致粉塵明顯逸散於

室外空氣中。 

50,000/次   

8. 歸因承攬商之作業疏失，而遭環保單位、職業安全衛生中

心、勞工處等主管機關裁罰案。 

除依左列等主管機關裁罰內

容求償外，得再依違反本表內

容予以裁罰  

9. 經酒精檢測器檢測，呈酒精陽性反應者。 禁止入廠  

10. 本表未規範之違規情節或嚴重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其他

相關條款。 

視違規情節輕重，得參考現行

法令酌予處分  
 

其 他 規 定 

除上列各單元違規項目扣(罰)款外： 

1. 本公司設備、設施等受損毀或污染者，承攬商必須負責於業主規定期限內照原樣修復或予

以換新，並負責相關之賠償責任。 

2. 可歸咎承攬商疏失而導致污染廠內或廠外環境、排水、逸散污染等，承攬商必須負責將污

染物、受污染之排水清理，且因污染而受相關主管機關處分之罰款，應由承攬商全額支付。 

3. 承攬商如有違反前述以外其他環境安全衛生管理規定項目者，業主得依其違規情節輕重參

酌相關產業違規扣(罰)款標準(如豐興、東和、中龍等煉鋼廠之扣(罰)款標準)予以扣(罰)款並

要求改善，承攬商不得異議。 

4. 承攬商發生須送醫診治之工安意外事故，應於事故發生 3 小時內通報本公司環安處，經發

現未依規定通報，除依上表罰款標準裁罰外，本公司得另行裁處該承攬商停權一年之處分，

承攬商不得異議。 

5. 以上扣(罰)款均為懲罰性違約金性質，業主得自承攬工程款費用中扣除。 

 

 

 


